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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范以 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JJF 1071—2010《国家计

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和 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为基础

性系列规范进行制定。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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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触式混凝土收缩仪用位移传感器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非接触式混凝土收缩仪用位移传感器（以下简称为位移传感器）的校

准。

2 引用文件

JJG 201—2018 指示类量具检定仪

JJG 818—2018 磁性、电涡流式覆层厚度测量仪

GB/T 50082—2009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CECS 13—2009 纤维混凝土试验方法标准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该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概述

位移传感器通常用于测定混凝土自成型后任意时段的自由收缩变形，也可用于无约

束状态下早龄期混凝土与外界隔湿交换的条件下自收缩变形的测量，见图 1、图 2所示。

位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利用交变磁场，并在其附近位置的金属导体表面产生电涡

流场，从而测量被测体(必须是金属导体)与探头端面之间静态和动态的相对位移变化。

1

3 4 2

图 1结构示意图

1—传感器显示仪表；2—位移传感器；3—金属标靶；4—试模

0.998



JJF（皖）186-202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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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结构示意图

1—传感器显示仪表；2—位移传感器；3—金属标靶；4—试模

4 计量性能要求

4.1 测量重复性

位移传感器的测量重复性不大于 0.4 μm + 1% L 。

4.2 示值误差

位移传感器示值误差不超过±（2 μm + 5% L）。

4.3 示值稳定性

位移传感器在 1 h 内的变化不超过 2 μm + 5% L。

注：1、L—实际位移变化值。

2、校准指标不用于合格性判定，仅供参考。

5 校准条件

5.1 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20 ± 2）℃； 环境湿度：（60 ± 5）% RH。

校准前，被校仪器平衡温度的时间不少于 4 h。

校准地点不应有强磁场干扰，无强振动源。

5.2 校准用标准器及其他设备

标准器的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应不大于被校位移传感器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 1/4。

推荐使用表 1所列校准用标准器及其他设备，允许使用其他符合要求的标准器进行校准。

表 1 校准用标准器及其他设备

序号 校准用标准器 技术要求

1 光栅式测微仪 0.5 μm级

2 静态测量台架 见附录 D

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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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首先检查外观，确定没有影响校准计量特性的因素后再进行校准。将位移传感器和

光栅式测微仪分别稳固的安装在静态测量台架两端，然后锁紧各部分紧固螺母。安装方

式见图 3所示。

6.1 测量重复性

通过位移调节螺母将金属圆盘调节至位移传感器量程的 2/3处，在同一位置连续测

量 9次，取 9次示值中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的 1/3作为测量重复性。

6.2 示值误差

按使用说明进行零点调整后，在传感器量程内大致均匀分布五点作为校准点（含最

接近量程上、下限的点）依次测量，每个校准点连续测量 5次，取平均值作为该点的示

值。其示值误差按公式（1）计算:

L
L L   ( 1 )

式中:

L
 位移传感器的示值误差, μm；

L 位移传感器的平均示值, μm；

L 光栅式测微仪的示值, μm。

2 3 4 5 6

1

图 3 校准示意图

1—位移传感器；2—紧固螺母；3—金属圆盘；4—位移调节螺母；5—螺纹测杆；6—光栅式测微仪

6.3 示值稳定性

通过位移调节螺母将金属圆盘调节至位移传感器量程的 1/2处，锁紧紧固螺母。记

下第一次读数，以后每间隔 15 min记一次读数，连续记录 1 h，取 5次读数中的最大值

与最小值之差作为测量结果。

7 校准结果表达

校准后的非接触式混凝土收缩仪用位移传感器出具校准证书，校准证书内容及内页

格式件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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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复校时间间隔

由于复校时间间隔的长短是由器具的使用情况、使用者、仪器本身质量等诸多因素

所决定的，因此用户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自行决定复校时间间隔，建议复校时间间隔为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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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非接触式混凝土收缩仪用位移传感器校准记录（推荐性）

原始记录编号： 校准证书编号：

校准员： 核验员： 校准日期：

备 注：

委托单位 设备编号

测量范围 型号/规格

制 造 厂 校准地点

温 度 相对湿度

校准依据

校准用标准设备溯源信息

名称 设备编号 规格型号

不确定度或准

确度等级或最

大允许误差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1、测量重复性（ ）

测量次

数
1 2 3 4 5 6 7 8 9 （Max-

Min）/3

示

值

2、示值误差（ ）

标准值
位移传感器示值（ ）

示值平均值 示值误差
1 2 3 4 5

示值稳定性（ ）

初始示值 15 min示值 30min示值 45min 示值 60min示值 Max-Min

测量不确定度： ，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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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校准证书内页格式（推荐性）

校准证书编号：

以 下 空 白

校准机构授权说明

校准环境条件及地点

温 度 地 点

相对湿度 其 他

校准使用的计量标准装置

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准确度等

级/最大允许误差
计量标准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校准使用的主要标准器

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准确度等

级/最大允许误差
检定/校准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校准结果：

测量重复性：

示值误差： 测量不确定度： ，k=2

示值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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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位移传感器示值误差校准结果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C.1 测量方法

首先按使用说明对位移传感器进行零点调整，然后用光栅式测微仪进行测量。本文以

500 μm测量点为例，进行示值误差校准结果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C.2 测量模型

位移传感器示值误差
L

 :

–
L

L L 

( ) ( ) 
L s s s s d d d d

L L a t L L a t         
(C.1)

式中: L ——位移传感器的示值；

L ——光栅式测微仪的示值；

Ls——位移传感器的示值（20 ℃条件下）；

Ld ——光栅式测微仪的示值（20 ℃条件下）；

as、ad—— 分别为光栅式测微仪和静态测量台架测杆间的线膨胀系数；

△ts、△td ——分别为光栅式测微仪和静态测量台架测杆间偏离温度 20 ℃时的数

值。

令
a s d

a a   ，
t s d

t t    ，则
s a d
a a  ，

d s t
t t    

取 L≈Ld ≈Ls； △t≈△td ≈△ts

得  
 

 

L s d a d t
L L L t L a        

(C.2)

C.3 灵敏系数

/ 1
s e s
c L   

/ 1
d e d
c L    

/
a e a

c L t     

C.4 不确定度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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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1 测量重复性 1u

见表 C.1。

C.4.2 光栅式测微仪的示值误差 2u

见表 C.1。

C.4.3 光栅式测微仪测杆和静态测量台架测杆间的线膨胀系数差 3u

见表 C.1。

C.5 不确定度分量汇总一览表

表 C.1 500 μm时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汇总一览表

标准不确

定度分量

u（xi）

不确定度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值

u（xi）

C

灵敏系数 ci ∣ci∣u（xi）

u1 测量重复性 0.017 mm 1 0.30 μm

u2 测微仪的示值误差 0.012 mm -1 0.29 μm

u3

测微仪测杆和静态测

量台架测杆的线膨胀

系数差

0.41×10-6℃-1 L • △t 0.08 μm

uc= 0.39μm

C.6 标准不确度评定

C.6.1 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u1

对仪器的 500 μm分别重复测量 10次，502 μm、502 μm、502 μm、502 μm、502 μm、

502 μm、502 μm、502 μm、501 μm、502 μm用贝塞尔公式计算得实验标准差为：

测量点 500 μm时： u1 ≈ 0.30 μm

C.6.2 测量用光栅式测微仪的示值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 u2

光栅式测微仪的最大允许误差为±0.5 μm, 按均匀分布，k= 3。

2
0.5 

3
u  = 0.29 μm

C.6.3 光栅式测微仪测杆和静态测量台架测杆的线膨胀系数差引入的不确定度 u3

光栅式测微仪测杆和静态测量台架测杆的材质基本相同，线膨胀系数均为（11.5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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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则两者的线膨胀系数差在 2 × 10-6 /℃-1范围内按三角分布: k= 6，以温度偏离

标准温度± 2 ℃计算，则

6 -1

3
1 10 ℃ 

6
/u

 = 0.41×10
-6
/℃

-1

光栅式测微仪测杆和静态测量台架测杆总长度约为在 100 mm时：△t = 2 ℃

3a
c u  = 100 mm × 2 ℃ × 0.41 × 10-6 /℃-1≈ 0.08 μm

C.7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c

uc = 2 2 2

s1 2 3
（ ） （ ）

a
u c u c u   

L = 500 μm时： uc = 0.39 μm

C.8 扩展不确定度 U

U = k • uc 取 k = 2

L = 500 μm时：U = 2 × 0.39 μm = 0.78 μm

其他测量点可按同理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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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静态测量台架及金属圆盘相关技术要求

D.1 测杆测量面的表面粗糙度

测杆测量面的表面粗糙度不大于 Ra 0.1 μm。

D.2 测杆测量 面的平面度

测杆测量面的平面度不大于 1μm，只允许中间凸，边缘 0.2 mm内允许塌边。

D.3 测杆测量面与测杆旋转轴线的垂直度

测杆测量面与测杆旋转轴线的垂直度不大于 1 ′ 3 ″。

D.4 金属圆盘材料：45 #钢

D.5 金属圆盘对应传感器探头的尺寸：

金属圆盘直径：Φ 75 mm或Φ 105 mm 最大校准探头：Φ 25 mm；

金属圆盘直径：Φ 105 mm或Φ 125 mm 最大校准探头：Φ 35 mm；

金属圆盘直径：Φ 150 mm或Φ 175 mm 最大校准探头：Φ 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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